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吉质监标函[2009]119号

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组建
吉林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通知

各市、州质量技术监督局，省直有关部门，各高校院所、行业协会、企业集团，有关单位：

为了充分发挥标准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技术支撑作用，推动全省标准化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根据《吉林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吉质监标函[2009]99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经研究决定建立和完善全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建标委会
（一）组建原则

组建的标委会应遵循以下原则：有社会需求、任务明确、保证质量，积极参与国家和省有关标准化活动，牵头研究提出本专业领域的地方标准发展规划、地方标准体系建设方案，能够按时完成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任务。
（二）组建条件

组建标委会及标委会秘书处承担单位应当分别符合《管理办法》（可到“吉林省质量信息网http://www.jlqi.gov.cn”下载）第三章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

（三）提交材料

申请成立标委会应提交以下材料：

1．拟组建标委会秘书处承担单位申请成立标委会的公函；

2．吉林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筹建申请书（附件1）；
（四）申请程序

鼓励省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高校院所、行业协会及龙头企业积极申请承担标委会秘书处工作。依据《管理办法》的规定，请各有关单位将应提交的纸质材料报送省质监局，同时发送电子文本。
二、已建标委会年审
全省已建标委会按《管理办法》第五章规定进行年审。请已建标委会秘书处承担单位于2009年7月31日前，将2008年度工作总结和“吉林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08年度工作报表（附件2）”报送至省质监局进行年审。符合条件的保留原标委会，并重新填报“吉林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登记表（附件3）”。
三、国家或行业标委会备案
度工作报表理委员会或有关直管行业标准化管理部门批准的划国家、
































































































吉林省行政区域内的全国（或行业）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工作组）秘书处承担单位，请于2009年7月31日前，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或有关直管行业标准化管理部门批复文件到省质监局备案。根据工作需要，省质监局可直接批准其成为相应的省标委会。
联系人：吕德利，联系电话：0431-88973450；
电子邮箱: bzhhc@126.com；
通讯地址：长春市民康路522号，邮编：130041。
附件：1. 吉林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筹建申请书
2. 吉林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08年度工作报表

3. 吉林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登记表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